
【案例一】

不服判决推搡法官

侵害法官依法制裁

2019 年 5 月 13 日， 湖南省岳

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依法向原告

芦某送达芦某诉王某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的判决书。 2019 年 5 月 14 日

上午， 芦某以判决未全部支持其诉

讼请求为由， 与其丈夫一同来到案

件承办法官办公室， 法官向其答疑

后仍不满意， 并开始谩骂承办法官

执法不公正， 承办法官耐心解释

后， 芦某依然不依不饶， 并将手中

的判决书重重地甩在书记员的脸

上， 承办法官向其阐明法律后果并

试图制止其行为， 芦某反而用力推

搡承办法官。

法院认为， 芦某对司法工作人

员谩骂、 殴打的行为已经构成妨害

民事诉讼，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一条规

定， 法院依法作出决定： 芦某构成

妨害民事诉讼， 拘留十五日。

【法官说法】

法官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是

司法公正的践行者， 法官依法履行

职责受法律保护。当事人谩骂、殴打

法官，不仅是对法官人身权的侵害，

更是对法律尊严和司法公信力的公

然挑衅。 本案中，芦某因不满判决，

随意殴打法官， 不仅严重影响法官

工作， 而且严重威胁法官和其他司

法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必须依法

予以制裁。

【案例二】

不听劝阻哄闹法庭

依法采取司法惩戒

2019 年 4 月， 湖南省宁乡市

人民法院双凫铺人民法庭依法受理

了一起交通事故案件， 开庭时原告

未到场， 刘某作为诉讼代理人既未

提交代理手续也不愿预交案件受理

费， 法官依法裁定按原告撤诉处

理， 并向刘某释法说理， 告知其当

事人可以重新起诉。 之后， 法院依

法受理了该案当事人的重新起诉，

刘某却多次到法庭吵闹， 辱骂、 侮

辱法官及工作人员， 影响法庭正常

工作， 企图以此达到威胁法官按照

其诉讼请求判决的目的。 尽管法官

多次向刘某阐明法律后果并对其予

以训诫， 但在法官视频直播审理一

起民事案件时， 刘某再次来到法

庭， 并在审判庭外高声大叫、 大肆

吵闹， 导致法庭的庭审活动受到严

重影响。

刘某多次哄闹法庭， 侮辱、 诽

谤、 威胁法官及工作人员， 严重干

扰了庭审秩序， 情节严重、 性质恶

劣，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 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 依法

对刘某作出司法拘留十五日的决

定， 并向刘某阐明法律后果。

【法官说法】

法庭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法

定场所， 诉讼参与人依法参与诉讼

时， 其人身安全受法律保护， 人民

法院应当维护诉讼参与人的人身及

司法秩序安全。 诉讼参与人到庭参

与诉讼、 旁听案件时， 必须遵守法

庭纪律， 不得实施扰乱法庭秩序的

行为， 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 触犯

刑律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

中， 刘某作为诉讼代理人被准许进

入审判区， 但其不听法官制止， 多

次吵闹并辱骂、 侮辱法官及工作人

员， 致使法庭秩序严重混乱， 影响

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 对此人民法

院有权依法采取司法惩戒措施。

【案例三】

撕毁丢弃法律文书

严重损害司法权威

李某系一起离婚案件的被告。

2019 年 2 月 18 日下午， 湖南省桃

江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工作人

员在多次向李某电话沟通送达应诉

材料未果后， 来到李某工作的理发

店， 欲向其当面送达应诉材料。 然

而， 李某态度蛮横， 不配合法院工

作， 还当众将法律文书撕毁后丢弃

至垃圾桶内。

李某的行为已严重损害司法权

威， 妨碍了法院工作人员依法履

职。 为维护国家法律尊严和权威，

法院依照相关法律对李某处以拘留

十五日， 罚款 10000元的处罚。

【法官说法】

法律文书具有法律效力， 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

一百八十七条以及 《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故意

毁损、 抢夺人民法院法律文书属于

以暴力、 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

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 视情节的轻

重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本案

中， 法院依法对李某撕毁、 丢弃文

书的行为予以制裁， 对于教育公众

尊法守法， 尊重并配合司法人员执

行职务， 具有典型意义。

【案例四】

拒不执行辱骂干警

触犯法律理应惩处

张某妹与谭某娥人格权纠纷一

案， 湖南省安仁县人民法院判决谭

某娥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前赔偿原

告张某妹的损失 8769.78 元。 判决

生效后， 谭某娥未履行生效判决，

张某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该院

依法发出执行通知书， 要求谭某娥

履行上述生效判决， 谭某娥仍未履

行。 2020 年 8 月 14 日， 法院执行

工作人员来到谭某娥家中执行时，

遭到谭某娥及其丈夫彭某发的言语

辱骂、 阻碍执行并推扯执行干警，

致使执行工作受阻。

法院认为， 被执行人谭某娥拒

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

务， 决定对谭某娥拘留十五日。 张

某妹之夫彭某发言语辱骂、 推扯执

行人员， 妨碍执行， 其行为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一百一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 对彭

某发处以拘留十五日的处罚。

【法官说法】

法院执行干警是生效法律文书

的强制执行者， 辱骂执行干警是对

司法权威的挑衅。 尊重和执行法院

裁判是当事人的义务， 不服裁判亦

应当通过合法途径去实现。 任何试

图挑衅司法权威的行为， 人民法院

将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 对拒不执

行 、 妨害执行的人员处以司法拘

留。 本案中， 谭某娥与其夫彭某发

作为被执行人，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

执行法院判决， 同时又实施辱骂、

推搡等行为， 触犯了法律规定， 理

应受到惩处。

【案例五】

跟踪威胁执行人员

公然挑衅司法公信力

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

院在执行彭某翠等 16人与杨某燕、

蒋某民责令退赔纠纷案件中， 该法

院查封了被执行人杨某燕的房屋一

栋。 案外人蒋某辉、 唐某夫妇二人

以被执行人杨某燕、 蒋某民欠自己

的借款， 并以杨某燕、 蒋某民已将

该房屋抵偿给自己为由， 强行入住

占有使用该被查封房屋， 还将该房

屋擅自出租给他人租住。 法院在查

封拍卖处置过程中， 贴出了搬迁腾

房公告， 并向 2名案外人员发出了

搬迁腾房的通知书。 2018 年 2 月，

法院执行工作人员向案外人员蒋某

辉、 唐某做腾房工作时， 唐某扬言

要跳楼， 以死威胁执行工作人员。

之后， 唐某及蒋某辉两次尾随、 跟

踪下班回家的法院执行工作人员。

此后， 蒋某辉打电话威胁工作人

员， 致使执行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

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执行

工作人员当即向派出所报案， 派出

所对蒋某辉治安拘留五日。 在蒋某

辉被治安拘留期间， 唐某来到法院

威胁法院执行人员， 要从办公楼跳

下去。 唐某还用手将法院窗户打

烂， 欲跳楼时被干警制止。

案外人唐某以跳楼死亡手段，

威胁执行工作人员， 阻碍人民法院

执行职务， 法院作出对案外人员唐

某拘留十五日的决定。 在蒋某辉、

唐某被治安拘留期间， 法院执行局

对房屋进行强制清场， 腾空房屋后成

功竞拍。

【法官说法】

执行是兑现生效法律文书的最后

一道环节， 执行法官依法进行执行是

司法强制力的集中体现， 事关法律权

威、 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 案外人阻

碍执行 、 辱骂执行法官依法履行职

务， 不仅是对法官人身权的侵害， 更

是对法律尊严和司法公信力的公然挑

衅。 本案中， 蒋某辉、 唐某作为案外

人， 应当通过合法途径实现救济， 依

法合理表达自身诉求。 对司法人员及

其家属尾随跟踪、 电话恐吓， 甚至用

跳楼方式威胁执行工作人员， 阻碍人

民法院执行的行为， 理应受到法律制

裁， 人民法院有权依法对其采取司法

惩戒措施。

【案例六】

缠访闹访不实举报

仔细调查澄清正名

2012 年， 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

人民法院判决李某甲偿还其亡夫生前

向他人借款， 但李某甲未主动履行。

邵阳市双清区法院执行时查封了其亡

夫名下某加油站 40%的股份及实物财

产。 2016 年， 法院委托拍卖上述股

权， 执行结案。 2017年 10月，李某甲

就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申请再审，被

法院裁定驳回。 其后，李某甲、李某乙

等人多次采取打横幅、穿冤衣、敲锣打

鼓、晚上在法院传达室睡觉、在法院门

口拦车追堵、谩骂法官等方式闹访。公

安机关多次对两人进行训诫、 强制带

离。 2019年 5月， 李某甲、 李某乙向

中央扫黑除恶第 16 督导组举报， 反

映双清区法院领导、 承办法官、 执行

局和法警队干警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

等问题。 纪检监察组立即开展调查核

实， 并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作出核查

结论： 举报问题不属实。

李某甲、 李某乙长期缠访闹访、

诬告陷害法院工作人员。 2018 年 12

月， 法院决定对李某乙作出拘留十五

日的决定。 2019 年 5 月 16 日， 驻邵

阳中院纪检监察组在院信访接待室约

谈两人， 反馈核查情况， 耐心做好息

访化解工作， 并在一定范围内为被举

报的法院工作人员澄清正名。

【法官说法】

诉讼参与人通过缠访闹访、 诬告

陷害等方式， 试图利用舆论影响法官

公正裁判， 不仅是对法官个人尊严的

践踏， 更是对司法权威的挑衅。 本案

中， 李某甲、 李某乙因对判决结果不

服， 信口开河凭空捏造事实， 并多次

进行缠访闹访， 严重损害了法官的名

誉， 侵犯了法官的人格尊严。 人民法

院对此依法进行处罚， 向社会昭示法

律保护公民的合法言论自由， 同时对

肆意编造谣言， 利用网络诋毁法官，

挑战司法公信力的行为， 将坚决依法

予以惩处， 以维护法官权益、 维护法

律尊严。

（综合湖南法院网、 人民法院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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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毁法律文书 损害司法权威

向侵害法官权益行为“亮剑”
近年来， 国家高度重视法官权益保障工作， 建立健全了法官权益保障机制， 着力完善法官人身安全保障制度。 各级法院依法打击侵害法官权益行

为， 各级法院坚决向侵害法官权益行为“亮剑”， 加大对侵害法官履职权益行为的惩处力度， 坚决打击危害审判执行秩序和法官人身安全的违法犯罪行

为， 坚持不枉不纵， 针对不同情形区别惩戒措施。

各级法院通过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全面实施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 建立法官等级按期晋升和择优选升常态化机制， 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

利， 增强法官的职业尊荣感。 同时， 完善澄清正名机制， 对法官因依法履职遭受不实举报、 诬告， 致使名誉受到损害的， 及时澄清事实， 帮助法官恢复

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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